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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区呈坎镇2023年度地质灾害
群测群防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呈坎镇2023年度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按照《黄山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格化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制定本方案。

地质灾害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汛前调查结果，全镇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6处，其中崩塌12处，滑坡3处，泥石流11处，规模全部为小型，涉及129户286人和3870万元财产安全。

各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情况为：灵山村4处，涉及7户25人；容溪村8处，涉及92户160人；四村村12处，涉及27户91人；汪村村2处，涉及3户10人。
二、重点防范区域和重点防范期

（一）地质灾害重点村

根据市、区级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和威胁人口，确定容溪村为镇地质灾害重点村。

（二）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

根据威胁人口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稳定程度，确定容溪村小容同坞泥石流、小容主沟泥石流为镇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

（三）重点防范区段

根据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人口居住密集区、学校、医院、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路段等，确定容溪村、小容组为镇重点防范区段。

（四）重点防范期

根据气象预测，汛期5-9月为镇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三、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一）成立镇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宫德晟

副组长：张  宁 詹九洲

成  员：余锋标、洪慧、吴仁平、赵敬献、朱宏辉、程天柱、钟文娟、路海波、陈铁牛、吴萍、方晶、琚亮、吴林宝、刘银芬、刘文、江珏珩、罗志刚、陈亮、罗移民、洪正忠、方朝阳、方有良、王纪恩

主要职责：负责本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二）建立镇政府领导分片包村责任制

实行镇政府领导负责制，落实镇领导分片包村责任，指导和协助各村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

（三）成立镇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发生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时，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领导小组转为镇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负责地质灾害应急避险转移和抢险救灾，处理其他次生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指挥部下设5个工作组：
1.调查监测组

组长： 张宁       成员：白植侃、程君      

主要职责为：对地质灾害灾险情情况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措施；

2.应急抢险组

组长： 陈铁牛     成员：琚亮、康计光、胡立平、朱金晓      

主要职责为：及时组织受灾害威胁人员、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抢救被压埋人员、抢修工程、消除隐患；

3.医疗防疫组  

组长：钟文娟        成员：江珏珩、黄佳淼、凌晨      

主要职责为：抢救伤员和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的供应，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4.后勤保障组

组长：洪慧        成员： 陈璐     

主要职责为：安置场所以及生活保障、救灾物资调配等； 

5.治安保卫组

组长：路海波        成员：刘文、李琦      

主要职责为：维护灾区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四）组建村级应急小分队

各村成立村级应急小分队，村党组织书记或主任担任队长，监测员、基干民兵等为成员，并报镇政府备案。

主要职责为：负责开展地质灾害监测和巡查；发生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时充分发挥就近优势，开展先期处置。

四、地质灾害防范措施

一是开展调查核查。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各村要积极开展自查，及时上报地质灾害情况；资规所要积极配合调查单位开展本辖区地质灾害汛前调查和汛后核查，查明地质灾害基本情况，更新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范围内人口动态变化情况；各村包保责任人要逐点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和风险区巡查员，并按照调查核查结论，逐点落实防范措施。

二是完善方案预案。根据调查核查成果，镇政府组织填制发放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4月20日前发放到户并登记造册，制作更新网格地质灾害隐患点警示牌；对威胁30人（含）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由镇政府组织资规等有关部门编制地质灾害应急避险转移预案并及时修订，每年6月底前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转移演练和宣传培训，不断增强受威胁群众防灾识灾和避险自救意识。

三是强化汛中巡查。汛期由各分片包村责任人带队，对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巡查排查，强降雨期间要加密巡查；对村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防灾责任人和监测员在岗在位和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督查巡查，指导开展防灾工作。各村要组织村级应急小分队开展巡查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强降雨期间加密巡查频次，督促监测员按照要求加密监测；做好地质灾害监测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四是强化应急处置。镇、村要及时接收并传达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和实时定向预警信息。接到地质灾害预警指令后，分片包村责任人要立即部署，村防灾责任人、监测员要严格按照部署和预警等级开展防范工作。接到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信息或监测设备告警信息后，按照镇群测群防工作方案要求，村级应急小分队要及时开展先期处置，同时报告镇政府；镇政府分片包村责任人应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防止灾害发生或扩大，并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填写《黄山市地质灾害灾险情速报表》，做到首报迅速、情况准确、续报完整。

五是严格值班值守。汛期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工作制度，并对各村公布值班地点、联系电话，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应严格遵守值班纪律，确保人员在岗在位，联系电话保持24小时通畅。各村也要确定值班人员，一旦发现成灾迹象，立即按照程序报告。

五、预警应急响应

（一）预警响应

1.蓝色预警响应
做好汛期值班、日常监测、应急演练、宣传培训等地质灾害防范和准备工作。

2.黄色预警响应

强化负责人带班制度，值班人员24小时应急值守，各联系包保责任人组织巡查小分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区开展巡查与监测，做好应对准备。

3.橙色预警响应

各联系包保责任人驻村值守，巡查小分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中风险区加密巡查与监测；必要时，组织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转移；应急小分队做好待命准备。

4.红色预警响应

各联系包保责任人驻村指挥，视雨情和监测预警情况及时组织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转移；应急小分队集结待命；巡查小分队进一步加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中、低风险区巡查与监测；预警区域实行地质灾害零报告制度。

超出24小时预警期，未再发布新的黄色预警以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或在预警时段内未发生地质灾害灾险情，预警响应结束。
（二）应急响应

1.灾险情报告

发生地质灾害灾险情、接到群众报告或在监测巡查过程中发现地质灾害前兆的，村负责人应立即向受威胁群众示警，同时向镇政府报告；镇政府接到报告后，应按照规定向区政府以及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报告。其中：发生人员伤亡的，应在30分钟内上报至区政府。

2.先期处置

所在村应急小分队应立即采取必要的先期救援和抢险处置措施，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镇政府联系包保责任人应立即赶赴现场，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动员受灾害威胁的人员转移，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避险疏散。

3.应急响应措施

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遵循分级响应程序，镇政府按照《徽州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徽州区呈坎镇2023年度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方案》要求，启动应急响应。超出镇政府处置能力时，向区政府请求支援。

（1）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和应急小分队赶赴现场，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加强监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避免抢险救灾可能造成的二次人员伤亡；

（2）及时掌握灾情信息，并及时向县政府报告。
4.灾后恢复重建

应急响应结束后，组织转移群众有序返回居住。应急指挥部组织做好灾情损失统计，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呈坎镇人民政府  
202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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